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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院會今（28）日三讀通過「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內政部表示，這次修

法從「健全重要機制」、「解決實務困境」、「強化程序正義」等 3 大面向，務實

提出都更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期盼在各方權益衡平下，讓都更重新出發，成為促

進國家建設與都市發展的有效工具。 

 

容積獎勵明確化 增加民眾參與都更之信任 

 

內政部表示，這次修法最重要的是讓民眾信任都市更新機制，第一個步驟是將「容

積獎勵明確化」，統一訂定建築容積獎勵項目、額度、計算方式及申請條件，讓實

施者與地主開始談權益分配時，就明確知道獎勵後總容積，增加其互信基礎，同時

也可以解決過去因容積獎勵造成審議的不確定性，並進一步提高審議效率。 

其次，「擴大賦稅減免」範圍，去年通過的危老條例已延長重建後房屋稅之優惠期

限，最長可達 12 年，這次都更條例修法也一併比照；另外，增加協議合建土地移

轉予實施者部分之土地增值稅優惠，鼓勵百分百同意的協議合建，來降低實施爭議

及增加推動效率。 

 

各界關注的代拆議題 以弱勢保障為前提 以公權力為後盾 

 

政府代拆是這次修法最受矚目的議題，修法後強化不同意戶權益的四道防線處理，

包括更新地區劃定及自劃單元劃定基準均應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如有爭議

應一律聽證、嚴謹務實的審議制度及拆除前應落實兩公約有關真誠磋商精神進行協

調溝通後，始得為之，有助於減少執行爭議。 

內政部表示，程序的完整，是對民眾權益最好的保障，也有助於都更效率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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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為公共事務，公權力在適當時機應該要合理的介入，以保障多數人更新的

權益，對於不當的反制行為，政府也應當有所作為，不應放任。 

至於更新後不應造成弱勢住戶流離失所的議題，內政部也針對屬住宅法規定之社會

經濟弱勢或更新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致無屋可住者，未來將由縣市政府專案提

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之協助。 

由於社會住宅與都市更新均為當前政府重大政策，內政部也呼籲縣市政府積極推動

社會住宅，透過都更來鼓勵設置社會住宅，以社會住宅來協助更新單元內居民安

置，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銜接危老條例 協助危險建築物重建 

 

內政部指出，目前經評估屬危險建築物者，仍有多數無法整合至全體同意致無法透

過危老條例程序重建，故為保障民眾居住安全，本次修法規定主管機關可以將危險

建築物迅行劃定為更新地區，所有權人即可透過都市更新條例的機制進行重建。未

來修法通過後，內政部在訂定容積獎勵項目時，也會將危險建築物納入考量，以增

加重建的可行性，並減輕其負擔，增加民眾參與更新的意願。  

 

增強公辦都更量能 強化執行工具 

 

內政部表示，這次修法也增列「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專章，公辦都更實施可以有 3

種方式，包括由政府自行實施、同意其他機關、專責法人(或機構)實施或公開評選

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以利多元合作推展都更業務。 

內政部指出，本次修法賦予各級政府設立專責機構的法源依據，內政部已率先成立

「行政法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也呼籲縣市政府可以評估成立專責機構負

責公辦都更推動與實施，讓中央地方全面提升都更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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